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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 2025 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以及《黄山市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黄财绩〔2026〕30号）要求，现将 2025

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皖财资环〔2024〕

1233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通知》（皖财资环

〔2025〕816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收回并重新分配下达部分 2024-2025年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

资金的通知》（皖财资环〔2025〕1113号），共下达我市 2025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9869.15万元，用于支持开展重点流

域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方面工作，共支持建设

项目 3个。

（二）总体绩效目标

全市国考、省考断面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源达

标率保持在 10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取得成

效，入河排污口整治情况达到省考核要求，水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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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断健全。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共 9869.15万元，已全部分

配下达至项目单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目前已执行金额

3386.03万元，执行率 34.31%。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和下达方面。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

体实施项目。

2.资金拨付和使用方面。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3.资金执行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

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动态监控预算绩

效情况。

4.资金支出履责方面。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全市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优良，国省控断面地

表水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100%，新安江、太平

湖、阊江出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到Ⅱ类地表水标准，街口断

面生态补偿指数 P值达到考核要求。通过水污染防治项目的

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取得成效，水生态环

境保护机制不断健全。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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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方面，对 1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开展整治；新增污染负荷削减量：COD33.18t/a、氨氮 19.8t/a、

总氮 25.38t/a、总磷 47.77t/a；新增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面积

0.5137平方公里，水生植被修复面积 0.0524平方公里。质量

和时效指标方面，共支持项目 3个，均已开工建设 3个，开

工率为 100%，其中已完工并竣工验收项目 1个，完工率 33%、

验收合格率 100%。

2.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方面，2025年，全市国、省

控断面地表水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100%，无水

质为劣 V类地表水水体。

3.满意度指标。对项目实施范围周边群众开展问卷调

查，2025年群众满意度为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从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来看，全市整体资金执行率偏

低；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来看，除水生植被修复面积指标未

达到预期外，总体目标和其他分项绩效目标均达成预期值。

主要原因：个别项目推进缓慢，组织协调保障不到位，

未能及时履行各项审批手续，前期工作拖延，例如：新安江

流域（渐江段）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于 2025

年 7月获得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5972.15万元，计划用于建

设项目二期工程，但目前仍在设计阶段，水生植被修复等建

设内容未按计划实施，导致绩效目标未完成，中央资金仅支

出 131.58万元，拉低全市整体预算执行率。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强调度督导。加强工作调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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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督导，压实项目建设主体职责，按照“在建项目抓竣工、

开工项目抓进度、未开工项目抓前期”的原则，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二是加快预算执行。对中央资金执行情况进行动态

监控，督促业主单位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按照项目实施进度

及时申请拨付资金，保障资金合理、规范、高效使用。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下一步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逐步建立项目资金安排与检查结果、绩效评价及项目建设时

效相衔接的管理制度，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有效提高

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对本次绩效目标自评结果，将按

规定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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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黄山市财政局、黄山市生态环境

局

资金使

用单位

黄山市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管理

委员会、屯溪区水利局、徽州

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9869.15 3386.03 34.31%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420 0 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

分配科学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

目。
无

下达及时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

目。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

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

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管理，定期开展绩

效监控和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

规定
无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全市国考、省考断面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

源达标率保持在 10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

整治取得成效，入河排污口整治情况达到省考核要

求，水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不断健全。

2025 年，全市国考、省考断面地表水水质

达标率、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均保持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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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数量（个） 1 1

新增污染负荷 COD 削减量（吨/年） 15 33.16

新增污染负荷氨氮削减量（吨/

年）
0.3 0.8

新增污染负荷总氮削减量（吨/

年）
1.7 1.88

新增污染负荷总磷削减量（吨/

年）
0.1 2.07

新增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面积

（平方公里）
0.05 0.5137

水生植被修复面积（平方公里） 0.12 0.0524

质量指

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

标

开工率 100% 100%

完工率 33% 33%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

益

指标

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III

类）水体比例

国考

100% 、

省考

100%

国考

100% 、省

考 100%

地表水水质劣 V类水体比例 0 0

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10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

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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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 2025 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以及《黄山市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黄财绩〔2026〕30号）要求，现将 2025

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皖财资环

〔2024〕1277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皖财资环〔2025〕815号），共下达我市 2025年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143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锅炉低氮改造和生物质锅炉淘汰等方面工作，共支持

建设项目 9个。

（二）总体绩效目标

完成省下达 PM2.5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等目标要求。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共 1430万元，已全部分

配下达至项目单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目前已执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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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5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2.35%。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和下达方面。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

体实施项目。

2.资金拨付和使用方面。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3.资金执行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

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动态监控预算绩

效情况。

4.资金支出履责方面。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全市 PM2.5平均浓度 21.7微克/立方米，优良

天数比例 98.4%，同比提升 0.6 个百分点，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 7位，长三角地区第 2位。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完成分别完成 401吨、156吨。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方面，全年共完成 6家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2家企业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质量指标

方面，6个已完工项目均通过验收，验收合格率 100%。时效

指标方面，9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开工率 100%，已完工

项目 6个，完工率 67%。

2.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方面，2025 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21.7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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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为 0，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完成省

下达约束性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方面，各项目工程设施均

通过试运行和验收，稳定运行率 100%。

3.满意度指标。对项目实施范围周边群众开展问卷调

查，群众满意度为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除 PM2.5年均浓度未达到省下达目标要求外，其他分项

绩效目标均达成预期值。

主要原因：考核目标设定较严、空气质量改善空间有限、

外来传输影响较大，部分工作管控不到位，秸秆焚烧等现象

仍然存在。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积极应对传输污染天气，抓好本

地污染源减排，加大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力

度。二是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加快推进大气

工程性减排措施，抓好秸秆禁烧、柴油货车、挥发性有机物

等管控，积极应对污染天气。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下一步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逐步建立项目资金安排与检查结果、绩效评价及项目建设时

效相衔接的管理制度，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有效提高

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对本次绩效目标自评结果，将按

规定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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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黄山市财政局、黄山市生

态环境局

资金使用单

位

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徽州区聚能供热有

限公司、黄山博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黄山塞尼家具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竹

艺轩雕刻有限公司、安徽泰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黄山金石木塑料科技有限

公司、黄山华惠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天

马铝业有限公司、黄山华金供热有限公

司、黄山联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

额：

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1430 1177.59 82.35%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

分配科学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目。 无

下达及时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目。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管理，定期开展绩效监控

和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 无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建设进度，持续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工业炉窑治理等工作，完成

省下达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等目标要

求。

2025 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21.7 微克/立方米，优

良天数比例 98.4%，同比提升 0.6 个百分点，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全国168个重点城市7位，长三角地区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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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企

业数量（个）
≥2个 2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企业数

量（个）
≥6个 6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100%

项目完工率 ≥50% 66%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指

标

PM2.5 年均浓度（微克/立

方米）

达到省下达

目标要求
未完成

考核目标设定较

严、空气质量改善

空间有限、外来传

输影响较大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

达到省下达

目标要求
完成

重污染天数比率（%）
达到省下达

目标要求

达到省下达目标

要求

氮氧化物重点工程累计减

排量（吨）

达到省下达

目标要求

达到省下达目标

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累

计减排量（吨）

达到省下达

目标要求

达到省下达目标

要求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工程设施稳定运行率 100%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10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

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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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 2025 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以及《黄山市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黄财绩〔2026〕30号）要求，现将 2025

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第三批）的通知》（皖财资

环〔2025〕818号），共下达我市 2025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

资金 241万元，用于支持开展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工

作，共支持 1个项目。

（二）总体绩效目标

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项目招标，确定项目实施

单位。开展前期资料收集、研判成因、补充调查监测方案编

制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共 241万元，已全部分配

下达至项目单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目前已执行金额 94.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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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和下达方面。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

体实施项目。

2.资金拨付和使用方面。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3.资金执行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

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动态监控预算绩

效情况。

4.资金支出履责方面。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项目招标，确定项目实施单

位，开展前期资料收集、研判成因、补充调查监测方案编制。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方面，形成项目招标文件、资料

收集清单、补充调查监测方案各 1份。质量指标方面，项目

补充监测方案完成编制，待专家评审。时效指标方面，年度

目标均按时完成时间。成本指标方面，控制在预算金额以内。

2.效益指标。通过项目实施，可建立黄山市农用地土壤

重金属污染源清单，为污染源头管控提出对策及建议，经济

效益指标方面，有效降低耕地污染防治成本，社会效益指标

方面，降低土壤污染对人体造成威胁，生态效益指标方面，

有效保护土壤环境质量。

3.满意度指标。对项目实施范围周边群众开展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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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群众满意度为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整体资金执行率较低。

主要原因：1.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实际中标价较预算

金额有所减少；2.项目实施期限至 2026年 12月，周期较长。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快实施安徽省黄山市农用地土壤重

金属污染溯源项目，确保按期完成采样监测、数据分析、调

查报告编制等工作，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下一步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逐步建立项目资金安排与检查结果、绩效评价及项目建设时

效相衔接的管理制度，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有效提高

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对本次绩效目标自评结果，将按

规定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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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黄山市财政局、黄山市生态环境

局

资金使用

单位
黄山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241 94.2 39.09%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

项目。
无

下达及时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

项目。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

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管理，定期开展绩

效监控和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

关规定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5 年度目标为：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项目

招标，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开展前期资料收集、研判

成因、补充调查监测方案编制等。

已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项目招标，确

定项目实施单位。同时开展前期资料收集、研

判成因、补充调查监测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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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

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项目招标文件 1份 1 份

指标：资料收集清单 1份 1 份

指标：补充调查监测方案 1份 1 份

质量指标 指标：项目补充监测方案
通过专家

评审

尚未开展

专家评审

实施单位于 2025 年

12月 15 日进场，已完

成补充监测方案，尚

未开展专家评审。

时效指标 指标：年度目标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年度支出
不超过

241 万元
完成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耕地污染防治成本 降低 降低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土壤污染对人体造成威胁 降低 降低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土壤环境质量

有效保护

土壤环境

质量

有效保护

土壤环境

质量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0% 10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

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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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 2025 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以及《黄山市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黄财绩〔2026〕30号）要求，现将 2025

年度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通知》（皖财资环

〔2024〕1276号），共下达我市 2025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 3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共

支持 1个项目。

（二）总体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建设整体推动黄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程，

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规范周边乡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

工作。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共 3000万元，已全部分

配下达至项目单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目前已执行金额

1719.4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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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和下达方面。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

体实施项目。

2.资金拨付和使用方面。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3.资金执行和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

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动态监控预算绩

效情况。

4.资金支出履责方面。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已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项目招标，确定项目实

施单位。同时开展前期资料收集、研判成因、补充调查监测

方案编制。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方面，治理范围涉及 6个行政村

（20个自然村），受益人群 875户、3014人，建设污水处

理终端数量 19座，新增污水处理终端总规模 131吨/天，建

设污水主管 9.344km、污水支管 9.737km、污水接户管

19.46km、检查井 1611座、格栅井 947座、化粪池 745座、

污水提升泵站 2座。质量指标方面，污水污水处理终端出水

水质达到（DB34/3527-2019）一级 B排放标准。时效指标方

面，建设期从 2025年 2月开始，工期 16个月，预计 2026

年 5月完工。成本指标方面，控制在预算金额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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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实施黄山市新潭镇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经

济效益指标方面，可有效提升水资源和生态资源价值，促进

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效益指标方面，推进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推动新安江流域上下游

生态价值转换的实现，改善新潭镇村庄整体生态环境，改善

水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生态效益指标方面，污染物削减

量 COD9.12t/a，氨氮 0.31t/a，总磷 0.097t/a，总氮 0.49t/a，

2025年下游横江大桥国控断面水质达到 II类标准；可持续影

响指标方面，有助于稳步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降

低入河污染物，提升区域生态环境。

3.满意度指标。对项目实施范围周边群众开展问卷调

查，群众满意度为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部分产出、时效和生态效益指标未达到预期（详见绩效

自评表）。

主要原因：为配合农村自来水工程施工，防止二次开挖

导致成本浪费，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6 年 5 月，目前工程

暂未完工。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快推进黄山市新潭镇农村污水治理

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完工。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下一步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逐步建立项目资金安排与检查结果、绩效评价及项目建设时

效相衔接的管理制度，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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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对本次绩效目标自评结果，将按

规定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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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黄山市财政局、黄山市生

态环境局
资金使用单位 新潭镇人民政府

资金投入情况（万

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

额：

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3000 1719.47 57.3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目。 无

下达及时性 已根据资金文件及时下达至具体实施项目。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管理，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严格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以实现新潭镇农村污水“三基本”为总

体目标，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新安

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迫切需求，

因地制宜的采用资源化利用、接入市政

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终端等方式，收集

治理新潭镇农村污水。通过本项目建设

整体推动黄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

程，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规范周边乡

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工作。

建设黄山市新潭镇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以实现新潭镇农村污水“三基

本”为总体目标，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的迫切需求，因地制宜的采用资源化利用、接入市政管网、建设

污水处理终端等方式，收集治理新潭镇农村污水，治理范围涉及 6个

行政村（20 个自然村），受益人群 875 户、30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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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治理范围
6个行政村（20 个自

然村）

6个行政村（20 个

自然村）

受益人群 1228 户、3680 人 875 户、3014 人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污水处理终端数量 17 座 19 座

新建污水处理终端总规模

（不包含进入市政官网污

水）

131t/d 131t/d

污水主管 11.73km（DN300-400）
9.344km

（DN300-400）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污水支管 10.94km（DN200） 9.737km（DN200）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污水接户管 26.63km（DN110-160）
19.46km

（DN110-160）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检查井 2718 座 1611 座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格栅井 1195 座 947 座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化粪池 518 座 745 座

污水提升泵站 4座 2座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质量

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污水出水指标
（DB34/3527-2019）

一级 B排放标准

（DB34/3527-201

9）一级 B排放标

准

时效

指标

建设周期

建设期 12 个月，从

2025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

建设期 16个月，

从 2025 年 2 月

-2026 年 6 月。

为配合农村自来水工程

施工，防止二次开挖导

致成本浪费，项目建设

期延长至 2026 年 5 月。

节点计划 2025 年 12 月竣工 2026 年 5 月竣工

为配合农村自来水工程

施工，防止二次开挖导

致成本浪费，项目建设

期延长至 2026 年 5 月。

成本

指标
投资概算 2469.7 万元

控制在预算金额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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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水资源和生态资源价值

提升水资源和生态资

源价值，促进区域社

会经济的发展。

提升水资源和生

态资源价值，促进

区域社会经济的

发展。

社会

效益

指标

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

推进新安江—千岛湖

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

作区建设，推动新安

江流域上下游生态价

值转换的实现。

推进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环境共

同保护合作区建

设，推动新安江流

域上下游生态价

值转换的实现。

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改善新潭镇村庄整体

生态环境，改善水质，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改善新潭镇村庄

整体生态环境，改

善水质，提高人民

生活质量。

增加就业

项目实施期间将增加

就业岗位 150人左右，

解决区域部分劳动力

问题。

增加就业岗位，解

决区域部分劳动

力问题。

生态

效益

指标

污染物削减量

削减 COD28.67t/a，氨

氮 0.97t/a，总磷

0.33t/a，总氮

1.70t/a。

削减COD9.12t/a，

氨氮 0.31t/a，总

磷 0.097t/a，总

氮 0.49t/a。

工程暂未完工。下一步

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污水处理总量

131t/d（包含进入农

村污水处理终端和市

政管网的污水）

131t/d

水质改善效果

保障下游横江大桥国

控断面水质稳定在地

表水 II 类水，促进新

安江水质稳定向好发

展。

下游横江大桥国

控断面水质达到

II 类标准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稳步改善和提升 稳步改善和提升

污水处理总量 4.78 万吨/年 4.78 万吨/年

区域可持续发展

降低入河污染物，为

各种水生生物提供良

好的栖息和繁殖条

件，提升区域生态环

境。

降低入河污染物，

为各种水生生物

提供良好的栖息

和繁殖条件，提升

区域生态环境。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5% 10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

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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